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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渝北卫健函〔2024〕102 号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区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第 323 号

提案的复函

民革渝北区委会：

贵委提出的《关于渝北区民营医院转型升级的建议》（第 323

号）已收悉，首先感谢贵委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此

建议我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作出批示并召集有关同志作了专题

研究和布置。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政府针对医疗卫生行业的改革，促进民营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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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在我区得到较好的落实，但同时也面临着

一些挑战，如存在民营医院普遍品牌效应和信誉度不足、分布及

发展不均衡、人才欠缺、技术力量薄弱等问题，也存在诸如面临

取消药品耗材加成以及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等问题。

二、问题和建议的回复

针对贵委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我委高度重视，认真调研，深

入探讨，积极办理，回复如下：

近年来，我区坚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契机，认真贯

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不断扩大医疗行业对外开

放，在资金、医保定点、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大对民营

医院的扶持引导力度，持续促进民营医院健康规范发展，多元办

医格局已基本形成。

（一）机构规模逐步向稳。2009 年新医改以来，国家、市、

区大力推动民营医院发展，民营医院规模持续呈上升趋势。近年

来，我区民营医院数量一直保持在 40 家以上。截至目前，全区

共有民营医院 42 家，总床位、医疗业务用房总面积分别为 3918

张、33.02 万平方米，均居全市前列。

（二）业务总量快速发展。经过多年发展，我区民营医疗行

业涌现出一批优秀品牌，对辖区公立医疗资源实现有益补充的同

时，医疗业务发展进入快车道。门急诊方面，2022 年民营医院

门急诊人次为 193.09 万，比五年前【2017 年】的 171.07 万次

增长 11.41%。住院服务方面，近 5 年民营医院出院人次年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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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 万，稳步占据全区医院出院人次总数的六成左右。

（三）服务供给持续优化。专科特色趋强，民营专科类医院

达 13 家，覆盖骨科、肛肠、口腔、中医、美容等各类别。服务

层次多元，除普通诊疗服务外，还提供高端、定制等医疗服务，

满足不同消费者医疗服务需求，如道格骨科医院签约成为重庆运

动员诊疗康复指定医院，为运动员建立一人一档的运动损伤健康

档案。

（四）“头部”医院势头良好。星荣整形、安琪儿妇产等集

团化、连锁化民营医院加快发展，2022 年门急诊人次达到 9.12

万，同比增长 11.74%。重医附三院先后引进副高及以上专家 170

余人，建成市级临床重点专科 5 个，成为国内首家混合所有制、

非营利性、医科大学直属综合性三甲医院，年医疗收入达到 14

亿元。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强规划引导，转变发展理念。一是引导办医方向。

坚持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方便群众就医的原则，有取舍地引导民

营资本理性进入医疗市场。引导各民营医院树立“品牌”意识，

坚持走专科化、精细化、优质化的发展路子，积极向专科、民族、

中医、中西医结合、高端医疗等方向发展，集中自身优势资源打

造具有一定特色的品牌化专科服务，以精湛技术、优质服务、规

范管理赢得群众认可。二是引导办医结构。在全面放开全科诊所、

中医诊所等区域规划限制的基础上，通过减少一级医院的规划设



—4—

置，提高二级以上医院规划设置比重来调整民营医院的等级结构。

对于通过二级甲等以上医疗机构评定的民营医院，可以给予一定

的政策倾斜及优惠，以吸引有实力的投资者兴建高水平、有特色

的民营医院，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三是引导办医行为。将民

营医疗机构纳入医疗质量控制评价体系，用好区内质控中心，通

过日常指导、医师定期考核等手段，不断规范诊疗行为。

（二）强化帮扶支持，优化发展环境。一是专业技术支持。

充分发挥三级公立医院的带动作用，支持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开

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合作。引导符合条件的医院积极参与等

级评审，申报临床重点专科、重点学科，提升医院整体水平。二

是发展平台支持。积极推荐优秀民营医院加入医联体，鼓励符合

条件的二级以上民营医院发展成为基层医疗机构指导医院，推动

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交流交融，互帮互助，为民营医院提升持续

注入能量，促进民营医院优势学科群协同发展。三是保障机制支

持。加强对民营医院医保业务指导，提升医保服务能力及规范性。

引导商业保险机构与民营医院联合开发多样化、个性化健康保险

产品，与基本医疗保险形成互补。加强民营医院、金融机构、金

融监管部门间沟通协调，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和政策交流平

台，拓宽融资渠道，缓解民营医院融资难问题。

（三）支持行业协会建设，提升整体作战能力。一是由区民

政局积极引导和支持市内外有社会影响力的医院或机构到民政

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二是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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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企业医疗机构的监管，按照有关规定督促指导 12 家医疗

卫生机构参加年度检查，提高规范化管理工作水平；三是配合业

务主管单位重庆市渝北区卫健委将医疗服务发展的各项政策措

施在 12 家医疗卫生机构中得到较好的落实主动做好相关的指导

工作，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四）加大监管力度，促进规范发展。一是健全准入机制。

对民营医院的准入按有关法规审查其主体的资质，保证民营医院

的医疗质量等方面安全。二是深化协同监管。推动“三医”协同

治理，针对虚假宣传、过度医疗、乱收费等行为，定期、不定期

开展跨部门联合专项治理，对违法行为联合惩戒、严厉打击。三

是严格退出管理。对行为不规范、服务质量差的民营医院要责令

其限期整改，经过整改仍不能达到要求的坚决停办。

感谢贵委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此复函已经杨政主

任审签。对以上答复如有什么意见，请联系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

联系人：龚唯，联系电话：67274224。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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